
社体协会字〔2017〕51号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关于修订印发《全国体育舞蹈技

术等级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舞蹈协会，全国体育舞蹈各社

团组织、培训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考核工作，推动基层

体育舞蹈教学与训练的规范化、标准化与国际化，中国体育

舞蹈联合会对《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考核办法》进行了修

订，现将修订后的《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考核办法》印发，

请予遵照执行。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

2017年 2月 17日

 

 

 



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体育舞蹈技术等级考核（以下简称

考级）工作，大力提升我国体育舞蹈技术水平，充分发挥体

育舞蹈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国体育舞蹈

联合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由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组织实施考级工作。

第三条 考级工作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照

规定权限和程序进行。

第四条 技术等级由低至高分为九级：一级（单人铜牌）、

二级（双人铜牌）、三级（单人银牌）、四级（双人银牌）、

五级（单人金牌）、六级（双人金牌）、七级（金星一）、

八级（金星二）、九级（金钻级）。

第五条 申请获得技术等级者，必须参加中国体育舞蹈联

合会组织或授权组织的考核。

第六条 考级内容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编著的《中国体

育舞蹈联合会技术等级教材——标准版/拉丁舞》（以下简称

《教材》）为准。

第七条 考核方式采用现场技术评分。

第八条 考核成绩采取等级制，分为优秀、良好、合格、

不合格四个档次。



优秀：动作正确规范、清晰流畅，音乐表现力好，身体姿

态和协调性好，完全达到《教材》规定标准；

良好：动作比较正确规范、清晰流畅，音乐表现力比较好，

身体姿态和协调性较好，较好地达到《教材》规定标准；

合格：动作基本正确规范、清晰流畅，音乐表现力一般，

身体姿态和协调性一般，基本达到《教材》规定标准；

不合格：不能完成整套动作组合，音乐表现力差，身体姿

态与协调性差，未能达到《教材》规定标准。

 第九条 除参加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全国体育舞

蹈锦标赛获得 5支舞组别前 12名的选手可直接申请参加金

牌等级考核外，凡申请获得技术等级者均须逐级申请，并参

加相应等级考核，成绩达到合格以上。

第十条 申请考级单位须登陆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官方信

息平台(www.cdsf.org.cn)，填报相关表格，经省区市体育舞

蹈协会（或体育舞蹈主管部门）同意后，报中国体育舞蹈联

合会核准实施。

第十一条 考级小组设组长 1人、考官 1-3人、监考员 1

人、考务员 1-3人、检录员 1人，其中组长、考官、监考员

由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统一选派，考务员、检录员由地方协

会选派。

第十二条 考级小组组长和考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获得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授予的体

育舞蹈国家级裁判资格满 2年；

（二）参加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技术等级考试考官年度培

训及考核，并获得上岗证。

第十三条 考级小组成员职责：

（一）考级小组组长：

1.检查考场设施、人员、安全落实情况；

2.与监考员共同商定考级人数及编组；

3.召开考级小组会议；

4.给予考生技术咨询及义务辅导；

5.总结考级小组工作并书面上报总结。

（二）考官：

 1.全面掌握考核标准及工作流程；

 2.准确评定考生技术动作分值档次；

 3.及时解答技术考核咨询。

(三)监考员：

 1.制定考核计划，掌控和调整考级进度；

 2.监督考核评分，与考级小组组长及时解决问题；

 3.协调各方面关系，处置考场出现的各种问题；

 4.监督考级经费使用及纳税情况。

（四）考务员：

 1.核对考生信息；



 2.核发考级证书；

 3.协助考官处理考场相关事务。

（五）检录员：

 1.掌控考生信息；

 2.负责考生编排和检录；

 3.处置临场检录突发问题。

第十四条 技术等级证书由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统一印制

并颁发。

第十五条 承办单位考级结束后向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提

交《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考核等登记表》、《全国体育舞

蹈技术等级考核汇总表》、《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考核三

联单》。

（一）所在地（市）未组织开展考级工作，申请单位可直

接通过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舞蹈协会或体育主管

部门上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

（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未组织开展考级工作，

申请单位可通过所在地（市）体育舞蹈协会或体育主管部门

直接上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

（三）所在地（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未组织开展

考级工作，申请单位可直接上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

第十六条 承办单位须遵守下列财务规定：



（一）配备财务专职人员，严格按规定收支考级费用，不

得收取规定外的任何费用，并在考级结束 3个工作日内汇缴

服务费；

（二）严格执行劳务费、培训费、承办费标准，保证经费

单据、收支签名等财务手续完备；

（三）考级收入依法纳税，代扣代缴各种税费；

（四）承担考级经济纠纷的全部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4月 1日起实施。中国体育

舞蹈联合会发布的《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考核办法》（社

体协会字[2013]49号文件）同时废止。


